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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險
智
庫

二
○
○
六
年
大
陸
保
險
市
場
動
向

二
○
○
六
年
，
結
構
調
整
仍
將
是
中
國
大
陸
保
險
市
場
發
展
的
主
旋
律
，
非
壽
險
將
在
多
種
因
素
的
合
力
作
用
下

前
行
；
壽
險
結
構
調
整
的
任
務
還
很
艱
巨
，
將
保
持
適
度
的
增
長
速
度
；
農
業
保
險
、
企
業
年
金
、
健
康
保
險
、
責
任

保
險
等
保
險
業
新
增
長
點
的
開
發
與
培
育
將
任
重
而
道
遠
；
市
場
主
體
逐
步
分
化
的
脈
絡
將
更
加
明
顯
；
保
險
業
對
外

開
放
的
深
度
和
廣
度
將
不
斷
擴
大
。

非
壽
險
將
在
多
種
因
素
的
合
力
作
用
下
前
行

二
○
○
六
年
大
陸
非
壽
險
市
場
將
繼
續
保
持
適
中
的
增
長
速
度
，
或
是
恢
復
到
較
高
速
度
的
增
長
，
取
決
於
下
列

因
素
的
綜
合
作
用
，
具
有
一
些
不
確
定
性
。

首
先
是
非
壽
險
市
場
的
保
源
增
量
繼
續
增
加
。
傳
統
非
壽
險
市
場
的
保
源
規
模
主
要
是
由
社
會
財
富
總
量
決
定

的
。
其
次
，
是
市
場
競
爭
格
局
，
二
○
○
四
年
以
來
，
大
陸
非
壽
險
市
場
新
增
九
家
﹔
二
○
○
六
年
，
非
壽
險
市
場
主

體
還
將
繼
續
增
多
，
這
一
方
面
有
利
於
非
壽
險
市
場
保
源
的
增
量
轉
化
，
及
保
費
收
入
的
增
加
，
同
時
由
於
競
爭
的
激

烈
，
非
壽
險
公
司
將
更
加
注
重
商
品
開
發
、
售
後
和
理
賠
服
務
水
平
，
從
而
有
利
於
進
一
步
挖
掘
保
源
存
量
。
保
源
增

量
的
有
效
轉
化
和
存
量
的
進
一
步
挖
掘
，
都
構
成
了
非
壽
險
市
場
發
展
的
根
本
推
動
。

再
次
，
是
價
格
競
爭
因
素
。
由
於
非
壽
險
市
場
主
體
的
不
斷
增
加
，
同
時
市
場
細
分
不
夠
、
產
品
同
質
化
情
形
較

為
嚴
重
，
使
承
保
費
率
持
續
走
低
。

第
四
，
市
場
競
爭
策
略
，
由
於
市
場
主
體
的
差
異
性
不
斷
增
加
，
不
同
的
公
司
的
經
營
策
略
和
發
展
思
路
也
就
不



同
；
一
些
公
司
更
加
注
重
內
控
建
議
，
調
整
業
務
結
構
，
提
升
承
保
質
量
，
相
應
的
保
費
收
入
增
長
則
比
較
平
衡
；
另

一
些
公
司
則
繼
續
實
行
開
疆
辟
土
政
策
，
保
費
收
入
自
然
一
路
高
歌
猛
進
，
份
額
較
高
的
公
司
多
傾
向
於
前
一
種
競
爭

策
略
。事

實
上
，
二
○
○
五
年
這
種
態
勢
已
經
初
見
端
倪
，
一
些
大
公
司
業
務
結
構
調
整
的
力
度
比
較
大
；
二
○
○
五

年
，
傳
統
非
壽
險
市
場
三
大
寡
頭

人
保
財
險
、
太
保
財
險
和
平
安
財
險
的
市
場
佔
有
率
高
達
七
四
‧
○
四
％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在
非
壽
險
市
場
保
源
不
斷
增
加
的
前
提
下
，
如
果
市
場
主
體
切
實
轉
變
經
營
機
制
、
在
市
場
細
分
、

新
商
品
開
發
、
深
度
挖
掘
保
源
存
量
、
穩
步
進
行
業
務
結
構
調
整
等
方
面
多
做
努
力
，
同
時
強
化
保
險
監
管
和
償
付
能

力
不
足
的
風
險
防
範
，
改
變
費
率
繼
續
下
滑
的
態
勢
，
二
○
○
六
年
大
陸
非
壽
險
市
場
有
可
能
恢
復
前
幾
年
的
較
高
速

度
增
長
的
態
勢
。

相
反
，
如
果
市
場
主
體
仍
然
著
眼
於
價
格
競
爭
，
忽
視
對
保
源
的
深
度
挖
掘
，
同
時
監
管
部
門
迫
於
公
司
壓
力
的

﹁
倒
逼
機
制
﹂，
在
償
付
能
力
監
管
、
市
場
退
出
機
制
以
及
風
險
防
範
方
面
無
所
作
為
的
話
，
非
壽
險
市
場
的
業
務
成
長

速
度
可
能
出
現
緩
和
走
勢
。

保
險
業
新
增
長
點
的
開
發
與
培
育
任
重
道
遠

二
○
○
四
年
以
來
，
大
陸
保
險
業
一
直
致
力
於
農
業
保
險
、
養
老
保
險
、
健
康
保
險
和
責
任
保
險
等
保
險
業
新
增

長
點
的
開
發
與
培
育
，
但
整
體
看
效
果
並
不
太
明
顯
，
二
○
○
六
年
的
任
務
仍
然
很
重
。

二
○
○
五
年
大
陸
農
業
險
保
費
收
入
為
人
民
幣
七
．
二
九
億
元
，
增
長
率
為
八
四
‧
三
％
，
扭
轉
了
農
業
保
險
試

點
全
面
鋪
開
以
來
的
增
長
頹
勢
；
但
同
時
制
約
農
業
保
險
的
一
系
列
深
層
次
問
題
，
仍
然
在
二
○
○
五
年
懸
而
未
決
，

人
們
期
待
著
能
在
二
○
○
六
年
能
有
所
突
破
。

其
一
，
是
在
介
入
農
業
保
險
業
務
時
，
商
業
保
險
公
司
對
自
身
的
定
位
問
題
。
商
業
性
保
險
公
司
的
經
營
邊
界
，

只
能
是
商
業
性
的
農
業
保
險
業
務
，
如
企
圖
在
商
業
性
保
險
的
框
架
下
經
營
政
策
性
農
業
保
險
，
可
能
會
重
蹈
原
來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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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人
民
保
險
公
司
經
營
農
業
保
險
的
覆
轍
。

其
二
，
是
制
度
模
式
的
選
擇
問
題
。
世
界
上
農
業
保
險
發
展
的
制
度
模
式
有
很
多
種
，
但
並
不
是
每
種
模
式
都
放

之
四
海
而
皆
準
；
制
度
模
式
的
優
化
選
擇
必
須
充
分
考
慮
大
陸
的
國
情
，
同
時
，
必
須
在
制
度
設
計
之
初
就
要
充
分
考

慮
各
種
制
度
模
式
之
間
的
銜
接
，
以
便
於
將
來
的
整
合
，
農
業
保
險
制
度
的
設
計
必
須
未
雨
綢
繆
，
最
大
限
度
地
減
少

和
消
除
制
度
變
遷
的
成
本
。

第
三
，
是
對
農
業
保
險
經
營
主
體
的
適
宜
性
問
題
，
專
業
農
業
保
險
公
司
必
須
解
決
其
股
份
制
保
險
公
司
如
何
與

政
策
性
農
險
業
務
相
匹
配
的
問
題
；
發
揮
相
互
保
險
公
司
理
論
上
具
有
的
優
勢
需
要
具
備
一
系
列
條
件
；
地
方
財
政
兜

底
的
政
策
性
農
業
保
險
公
司
要
解
決
﹁
地
方
﹂
的
大
小
問
題
，
要
在
空
間
上
分
散
風
險
必
須
要
在
較
大
範
圍
從
事
保
險

經
營
。第

四
，
是
除
上
海
等
個
別
地
方
外
，
對
農
業
保
險
的
補
貼
政
策
缺
失
問
題
。
財
政
補
貼
的
缺
位
將
嚴
重
制
約
農
業

保
險
這
種
﹁
准
公
共
產
品
﹂
的
發
展
。
五
是
如
何
建
立
一
種
合
理
有
效
的
監
管
機
構
和
監
管
制
度
問
題
；
由
保
監
會
同

一
部
門
監
管
兩
類
不
同
性
質
的
業
務
，
監
管
目
標
和
理
念
的
二
重
性
將
有
可
能
引
發
政
策
性
農
業
保
險
和
商
業
性
保
險

業
務
之
間
管
理
的
衝
突
。

和
二
○
○
四
年
的
情
況
比
較
，
二
○
○
五
年
大
陸
責
任
保
險
業
務
仍
然
沒
有
預
計
的
快
速
成
長
；
但
預
期
二
○
○

六
年
期
待
著
公
共
責
任
險
、
產
品
責
任
險
等
業
務
能
呈
現
進
一
步
的
突
破
，
這
個
期
待
基
於
以
下
幾
點
考
慮
：
一
是
政

府
考
慮
引
入
市
場
機
制
參
與
公
共
管
理
；
二
是
強
制
性
或
部
分
強
制
性
的
推
動
公
共
責
任
保
險
商
品
，
快
速
發
展
，
並

引
入
責
任
保
險
的
風
險
管
理
機
制
，
提
高
競
爭
能
力
。

市
場
主
體
逐
步
分
化
發
展
戰
略
各
具
特
色

近
年
來
，
由
於
大
陸
保
險
市
場
對
內
資
和
外
資
開
放
的
力
度
不
斷
加
大
，
市
場
主
體
漸
趨
多
元
化
，
並
將
在
此
基

礎
上
形
成
三
個
梯
隊
︵
第
一
梯
隊
是
逐
步
完
成
﹁
本
土
化
戰
略
﹂
的
外
資
保
險
公
司
，
第
二
梯
隊
是
已
具
備
一
定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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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
，
已
經
或
正
準
備
通
過
上
市
等
途
徑
提
高
業
務
品
質
，
提
升
公
司
價
值
；
第
三
梯
隊
是
一
些
新
成
立
的
中
小
公

司
︶。
目
前
這
種
走
勢
已
經
初
見
端
倪
，
二
○
○
六
年
隨
著
大
陸
保
險
市
場
的
全
面
開
放
，
這
種
走
勢
將
表
現
得
更
加

明
顯
。市

場
的
發
展
應
該
是
第
一
梯
隊
引
領
第
二
、
三
梯
隊
，
第
二
、
三
梯
隊
趕
超
第
一
梯
隊
的
動
態
過
程
；
但
三
大
梯

隊
各
自
所
面
臨
的
矛
盾
不
同
，
發
展
戰
略
也
就
各
有
重
點
和
特
色
。
因
此
，
全
面
開
放
後
的
大
陸
保
險
市
場
生
態
將
更

趨
多
元
化
。

第
一
梯
隊
外
資
保
險
公
司
的
主
要
優
勢
在
於
經
營
穩
健
，
業
務
品
質
好
，
可
持
續
發
展
能
力
強
。
但
受
經
營
地
域

和
業
務
範
圍
的
限
制
，
總
體
規
模
較
小
，
而
以
大
數
法
則
數
理
基
礎
的
保
險
業
，
客
觀
上
要
求
保
險
公
司
具
備
一
定
的

規
模
，
以
實
現
規
模
經
濟
效
應
；
因
此
，
外
資
保
險
公
司
未
來
的
發
展
，
將
會
在
繼
續
追
求
效
益
和
利
潤
的
基
礎
上
擴

大
規
模
，
進
一
步
降
低
成
本
，
實
現
規
模
經
濟
。

二
○
○
五
年
大
陸
監
管
部
門
對
外
資
公
司
地
域
和
經
營
的
逐
步
放
寬
，
使
第
一
梯
隊
的
發
展
戰
略
的
目
標
，
得
以

順
利
完
成
。

第
二
梯
隊
的
發
展
戰
略
，
是
轉
變
粗
放
的
經
營
體
制
，
著
力
追
求
企
業
價
值
最
大
化
，
實
現
規
模
和
效
益
的
有
機

統
一
；
因
此
，
提
高
業
務
質
量
，
實
行
穩
健
經
營
，
從
而
實
現
集
約
化
經
營
，
是
第
二
梯
隊
最
重
要
的
發
展
戰
略
目

標
。

第
三
梯
隊
期
間
設
立
的
公
司
，
是
大
陸
保
險
市
場
的
新
生
力
量
；
保
險
市
場
的
活
力
，
是
起
源
於
第
三
梯
隊
對
第

二
梯
隊
的
挑
戰
和
競
爭
。

保
險
資
金
運
用
值
得
期
待

二
○
○
五
年
大
陸
保
險
資
金
運
用
，
在
制
度
建
設
和
操
作
實
踐
方
面
發
生
了
許
多
積
極
的
變
化
，
這
讓
人
們
對
二

○
○
六
年
保
險
資
金
運
用
充
滿
期
待
；
展
望
二
○
○
六
，
乃
至
未
來
更
長
的
一
段
時
期
，
管
理
體
制
、
投
資
結
構
和
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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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
控
制
仍
將
是
大
陸
保
險
業
完
善
保
險
資
金
運
用
制
度
建
設
的
永
恆
主
題
。

首
先
是
進
一
步
完
善
資
金
運
用
管
理
體
制
，
繼
續
鼓
勵
設
立
保
險
資
金
管
理
公
司
，
促
進
保
險
資
金
運
用
體
制
向

集
中
化
、
專
業
化
和
國
際
化
方
向
邁
進
；
明
確
委
託
人
、
受
託
人
和
託
管
人
的
職
責
和
法
律
關
係
，
形
成
有
交
制
衡
的

運
行
機
制
；
鼓
勵
引
進
外
資
股
東
，
借
鑒
國
際
經
驗
，
提
高
資
金
管
理
能
力
；
完
善
保
險
資
金
運
用
資
訊
管
理
系
統
，

規
範
保
險
資
金
管
理
運
作
。
其
次
是
繼
續
優
化
保
險
資
金
運
用
結
構
。

調
整
資
金
運
用
結
構
，
加
強
資
產
負
債
管
理
，
在
保
證
資
金
的
安
全
性
，
流
動
性
和
盈
利
性
的
前
提
下
，
進
一
步

拓
寬
資
金
運
用
渠
道
；
擴
大
保
險
資
金
投
資
相
關
產
業
，
發
展
保
單
抵
押
貸
款
、
住
房
抵
押
貸
款
和
住
房
反
向
抵
押
貸

款
，
探
索
發
展
股
權
和
專
案
直
接
融
資
。

最
後
是
繼
續
加
強
資
金
運
用
風
險
控
制
。
建
立
投
資
決
策
、
交
易
和
託
管
三
分
離
的
防
火
牆
制
度
。

同
時
，
我
們
仍
然
需
要
清
醒
地
認
識
到
，
在
較
長
時
間
內
大
陸
整
體
金
融
市
場
環
境
難
以
發
生
明
顯
的
改
善
，
保

險
資
金
運
用
實
際
操
作
的
空
間
不
可
能
太
大
，
不
應
該
對
保
險
資
金
運
用
收
益
率
，
作
太
樂
觀
有
估
計
。

對
外
開
放
的
廣
度
和
深
度
不
斷
擴
大

展
望
二
○
○
六
年
，
一
個
以
中
資
保
險
公
司
競
爭
的
市
場
體
系
將
逐
漸
形
成
。
部
分
發
達
的
地
區
︵
如
北
京
、
上

海
、
廣
州
等
︶，
保
險
市
場
格
局
將
繼
續
發
生
激
烈
變
化
，
中
國
人
保
、
中
國
人
壽
市
場
份
額
不
斷
下
降
，
平
安
、
太

平
洋
、
新
華
和
泰
康
人
壽
等
公
司
之
間
出
現
競
爭
均
勢
，
部
分
渡
過
﹁
磨
合
期
﹂
的
外
資
保
險
公
司
將
表
現
出
強
勁
的

增
長
勢
頭
。

事
實
上
，
這
種
走
勢
目
前
已
經
越
來
越
明
朗
。
近
年
來
，
外
資
保
險
公
司
業
務
發
展
迅
速
。
縱
觀
前
五
年
大
陸
保

險
市
場
格
局
，
外
資
保
險
公
司
保
費
收
入
增
長
幅
度
一
直
高
於
中
資
公
司
，
市
場
份
額
不
斷
提
高
。

︵
本
文
作
者
：
大
陸
保
險
專
家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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